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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0/2021_2022__E7_AC_AC_

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095.htm （一）基金托管人资

格审批 经批准设立的基金，应当委托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

人托管基金资产，委托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和

运用基金资产。基金托管人必须经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

行审查批准。 基金托管人、基金管理人应当在行政上、财务

上相互独立，其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在对方兼任任何职务。 基

金托管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1．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； 2

．实收资本不少于80亿元； 3．有足够的熟悉托管业务的专职

人员； 4．具备安全保管基金全部资产的条件； 5．具备安全

、高效的清算、交割能力。 (二)对基金托管人的日常监管 根

据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

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对基金托管人的日常监管主要体现在两个

方面：一是对基金托管机构高管人员从业资格的监管；二是

对托管人托管业务的日常监管。 中国证监会对基金托管人的

日常监管可以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形式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